
彰化縣「小戶長主動關懷」服務計畫 

壹、緣起 

近年結構性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傳統社區及家庭關係解組、高齡化

社會等因素導致家庭無法發揮傳統照顧功能，應對快速變遷社會所產生的

多元沈重壓力，如發生緊急性壓力或兩性的情感事件，所引爆兒少安全危

機、自殺等重大社會問題，對於個人、家庭及服務系統造成嚴重衝擊，其

中如有未成年人兒童、少年擔任戶長常帶來隱憂。因此，為面對家庭結構

改變與社會變遷等因素，預防未成年人兒童、少年過早承擔家庭及社會風

險，提供更完整之安全網，擬以未成年人擔任家戶戶長為主動關懷對象，

透過主動篩選調查後，分析其需求後整合社政、勞政、教育、衛生、民政、

戶政、警政等跨單位資源，及早介入提供支持性及整合性的服務，特訂定

本計畫。 

 

貳、目標 

透過戶政登記資料篩選調查、區里關懷訪視、後續資源提供及通報機

制，及早發現無法支持發揮照顧功能、遭遇困境之家庭，建立社區安全網，

提升社區及家庭互助功能以及發揮正式系統服務之最大功能，以利在有困

境之初，及時注入資源，保障家庭之穩定運作。 

 

參、服務對象 

篩選戶政登記彰化縣轄區 18 歲以下未成年擔任戶長之家戶資料，針對

戶內無其他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等成年人，由未成年人擔任戶長之兒童少

年及其家庭提供主動關懷訪視及後續資源連結服務。 

 

肆、介入策略 

一、戶政單位提供轄區未成年人擔任戶長家戶名冊 

二、輔導由未成年人擔任戶長，但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居住於同戶或設籍

本轄家庭落實登記成年人為戶長。 

三、社政單位初篩疑似需社會資源介入家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居住於

同戶內，或設籍本縣者列冊移回民政處俟時輔導落實戶籍登記。 



四、社會處初篩屬服務中高風險家庭、兒少保服務個案及 6歲以下兒童除

持續服務外並視個案需要請各區公所增加訪視密度，主動訪視關懷。 

五、社會處初篩為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主動提供服務資源，視個案需要

訪視關懷。 

六、處於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個案移請教育處轉請兒童少年就讀學校參考，

主動訪視關懷。 

七、進修部、高中職等，非屬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者，行文國教署或學校知

悉並協助配合輔導事宜。 

八、各單位回報社會處辦理情形，評估轉介教育、社會、衛政、勞政、警

政、等單位提供相關服務。 

九、發展社區支持及安全網。 



伍、服務流程 

 

 

 

 

 

 
 

 

 

 

 

 

 

 

 

 

社會處：學齡前(0-6 歲)及非受國民義務教育個

案(16-18歲)個案派員訪視並視需求提供協助

或轉介其他服務資源。 

教育局（處）：義務教育階段(7-15 歲)服務個案

1.由轄屬就讀學校主動關懷聯繫或訪視。 

2.涉及跨轄區(戶籍、學籍不一)個案，函請學生

學籍之所屬學校提供主動關懷聯繫或必要之

協助。 

3.非屬教育處個案（如國立或私立學校），由教

育處函請學生所屬學校提供主動關懷聯繫或

必要之協助。 

民政處比對轄區未滿 18 歲未成年人擔任戶長名單，於每月 15 日前送交

社會處最新名冊(設籍形成原因，並落實戶籍登記) 

 

社會處依名冊進行篩檢，並比對社政服

務資訊系統，如為已服務之兒少保、高

風險、弱勢家庭等個案，予以續處。 

民政處比對轄區未滿 18 歲未成年人擔任戶長名單，針對法定代理人居

住於同戶內或設籍同一直轄市、縣（市）者，由戶政機關落實戶籍登

記。 

社政單位將各單位辦理情形彙整每半年報送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每半年次月 15 日前） 

備註：1.弱勢家庭個案係指目前由婦幼福利中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單親家庭

服務中心、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在案者。 

      4.戶政或教育單位於關懷輔導中發現有兒少保護或高風險情事者，應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及 54 條通報社政單位。 


